附件5
古美路街道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
签证管理办法
为加强工程项目管理、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合理管控工程量签证，探索简易、便捷、高效的管理办法，结合我街道工程项目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签证制度。
一、签证范围
本办法所指的工程项目签证是在施工现场，由于工程量的增加或减少（如设计变更、建筑结构改变、施工环境改变等）原因，导致合同约定外费用产生的书面认可。由项目申请部门、项目监理单位及施工方共同确认的合同外费用。
二、签证原则
（一）签证要求：现场签证必须是书面形式，手续齐全，由项目申请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。凡预算定额内有规定的项目不得签证。现场签证内容应明确，项目清楚，数量准确。
（二）办理手续：在建设项目签证过程中，必须由项目申请部门负责人、监理单位负责人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共同签字并盖章，并在共同签证办理手续完毕后方可实施（如遇设计变更原因，还需设计单位出具书面变更证明材料）。三方负责人应认真对待现场签证工作，提高责任意识，对现场遇到的问题及时协商、及时处理、及时签证。
（三）专人专项：单个项目明确专人负责，不得多人签证，避免签证混乱，重复签证的情况。现场签证要及时，在施工中随时发生随时进行签证，应当做到一次一签证，一事一签证，及时处理。
（四）相关责任：在审计过程中，对于重复签证、无签证或未按规定签证情节严重的，移交纪委处理，造成恶劣后果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三、签证权限
（一）项目签证合计金额超过合同10%以下的，由项目申请部门负责人及申请部门分管领导签字确认通过；
（二）项目签证合计金额超过合同10%以上，20%以下的，由项目申请部门分管领导及行政主要领导签字确认通过；
（三）项目签证合计金额超过合同20%以上的，由项目申请部门提交主任办公会讨论确认通过。
工程施工期间，由于场地原因、业主要求、环境变化等原因产生的各类签证，因涉及面广、项目繁多复杂，要严格控制签证范围和内容。相关职能部门、监理单位应严肃对待签证工作、严格执行签证制度，把好签证关。
